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中簡字第473號

原      告  甲○○    住○○市○○區○○街00巷00號10樓

            皇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何金陞律師

複代理人    洪任鋒律師

一、按當事人、訴訟標的及訴之聲明，為起訴時應表明及特定之

事項，於訴訟中有一變更或追加，即為原訴已有變更或追

加。又刑事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以裁定將附帶民

事訴訟移送同院民事庭，依同條第2項規定，固應免納裁判

費。然所應免納裁判費之範圍，以移送前之附帶民事訴訟為

限，一經移送同院民事庭，即應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倘

附帶民事訴訟移送民事庭後，其當事人、訴訟標的、訴之聲

明三者中，有一變更或追加而超過移送前之範圍者，即應就

超過部分繳納裁判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564號裁定

意旨參照）。次按，依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3年法律

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22號研討結果意見，於刑事附帶民事訴

訟中僅以未成年人為被告，於刑事庭裁定移送民事庭審理

後，基於同一基礎事實，追加未成年人之父母為被告而請求

連帶賠償時，就追加之被告應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補繳裁

判費（如原告於附帶民事訴訟移送民事庭後，為訴之變更、

追加或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超過移送前請求之範圍

者，就超過移送前所請求之範圍部分，仍有繳納裁判費之義

務，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781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原告甲○○係於本院112年度中簡字第1345號公共危

險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中向被告乙○○、丁○○、潮程科技

有限公司（下稱潮程公司）及東展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東展公司）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聲明請求

上開被告等應賠償原告甲○○新臺幣（下同）22,263,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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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經裁定移送本院民事庭後，原告復以

刑事附帶民事訴之聲明變更追加暨準備狀追加皇庭有限公司

（下稱皇庭公司）為原告，及追加丙○○、戊○○為被告，

並變更聲明為：㈠被告乙○○、戊○○應連帶給付原告皇庭

公司19,133,3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東展公司、丙

○○、潮程公司、丁○○、戊○○應連帶給付原告皇庭公司

19,133,3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前二項中任一被告履行給

付義務者，其他被告於其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㈣被告

乙○○、戊○○應連帶給付原告甲○○1,930,422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㈤被告東展公司、丙○○、潮程公司、丁○○、

戊○○應連帶給付原告甲○○1,930,422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㈥前二項中任一被告履行給付義務者，其他被告於其給

付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依上說明，原告於移送民事庭後，

所為訴之變更或追加超過移送前所請求之範圍者，就超過移

送前所請求之範圍部分，仍有繳納裁判費之義務。

三、再按不真正連帶債務之數債務人具有同一目的，而對債權人

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然各債務有其不同發生之原因，債權

人以一訴主張該不同發生原因之法律關係，而為不真正連帶

之聲明，核屬上開條文所稱之「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

合」，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最高法

院104年度台抗字第72號裁定意旨參照）。承上，追加原告

皇庭公司就上開變更聲明㈠、㈡、㈢部分，請求被告乙○

○、戊○○、東展公司、丙○○、潮程公司、丁○○連帶給

付19,133,343元，及主張上開被告間為不真正連帶債務，此

部分之訴訟標的金額應為19,133,343元；原告甲○○就上開

變更聲明㈣、㈤、㈥部分，追加請求被告戊○○、丙○○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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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給付1,930,422元，此部分之訴訟標的金額應為1,930,422

元，是本件追加訴訟標的金額為21,063,765元（計算式：1

9,133,343＋1,930,422＝21,063,765）。依民事訴訟法第77

條之13、第77條之27、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強制執行費

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第2條規定，應徵第一審裁判費197,416

元。茲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適用第249條第1項但書之

規定，命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如數補繳，逾期不

繳，即駁回原告追加之訴，特此裁定。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適用第249條第1項但書裁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吳蕙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    日

                                  書記官  劉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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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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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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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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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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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align:just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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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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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adingSpinn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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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adingSpinner > d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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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甲○○    住○○市○○區○○街00巷00號10樓
            皇庭有限公司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何金陞律師
複代理人    洪任鋒律師
一、按當事人、訴訟標的及訴之聲明，為起訴時應表明及特定之事項，於訴訟中有一變更或追加，即為原訴已有變更或追加。又刑事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以裁定將附帶民事訴訟移送同院民事庭，依同條第2項規定，固應免納裁判費。然所應免納裁判費之範圍，以移送前之附帶民事訴訟為限，一經移送同院民事庭，即應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倘附帶民事訴訟移送民事庭後，其當事人、訴訟標的、訴之聲明三者中，有一變更或追加而超過移送前之範圍者，即應就超過部分繳納裁判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564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依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3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22號研討結果意見，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僅以未成年人為被告，於刑事庭裁定移送民事庭審理後，基於同一基礎事實，追加未成年人之父母為被告而請求連帶賠償時，就追加之被告應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補繳裁判費（如原告於附帶民事訴訟移送民事庭後，為訴之變更、追加或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超過移送前請求之範圍者，就超過移送前所請求之範圍部分，仍有繳納裁判費之義務，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781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原告甲○○係於本院112年度中簡字第1345號公共危險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中向被告乙○○、丁○○、潮程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潮程公司）及東展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展公司）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聲明請求上開被告等應賠償原告甲○○新臺幣（下同）22,263,76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經裁定移送本院民事庭後，原告復以刑事附帶民事訴之聲明變更追加暨準備狀追加皇庭有限公司（下稱皇庭公司）為原告，及追加丙○○、戊○○為被告，並變更聲明為：㈠被告乙○○、戊○○應連帶給付原告皇庭公司19,133,3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東展公司、丙○○、潮程公司、丁○○、戊○○應連帶給付原告皇庭公司19,133,3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前二項中任一被告履行給付義務者，其他被告於其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㈣被告乙○○、戊○○應連帶給付原告甲○○1,930,42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㈤被告東展公司、丙○○、潮程公司、丁○○、戊○○應連帶給付原告甲○○1,930,42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㈥前二項中任一被告履行給付義務者，其他被告於其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依上說明，原告於移送民事庭後，所為訴之變更或追加超過移送前所請求之範圍者，就超過移送前所請求之範圍部分，仍有繳納裁判費之義務。
三、再按不真正連帶債務之數債務人具有同一目的，而對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然各債務有其不同發生之原因，債權人以一訴主張該不同發生原因之法律關係，而為不真正連帶之聲明，核屬上開條文所稱之「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72號裁定意旨參照）。承上，追加原告皇庭公司就上開變更聲明㈠、㈡、㈢部分，請求被告乙○○、戊○○、東展公司、丙○○、潮程公司、丁○○連帶給付19,133,343元，及主張上開被告間為不真正連帶債務，此部分之訴訟標的金額應為19,133,343元；原告甲○○就上開變更聲明㈣、㈤、㈥部分，追加請求被告戊○○、丙○○連帶給付1,930,422元，此部分之訴訟標的金額應為1,930,422元，是本件追加訴訟標的金額為21,063,765元（計算式：19,133,343＋1,930,422＝21,063,765）。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第77條之27、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第2條規定，應徵第一審裁判費197,416元。茲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適用第249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命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如數補繳，逾期不繳，即駁回原告追加之訴，特此裁定。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適用第249條第1項但書裁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吳蕙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    日
                                  書記官  劉雅玲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中簡字第473號

原      告  甲○○    住○○市○○區○○街00巷00號10樓

            皇庭有限公司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何金陞律師

複代理人    洪任鋒律師

一、按當事人、訴訟標的及訴之聲明，為起訴時應表明及特定之

    事項，於訴訟中有一變更或追加，即為原訴已有變更或追加

    。又刑事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以裁定將附帶民事

    訴訟移送同院民事庭，依同條第2項規定，固應免納裁判費

    。然所應免納裁判費之範圍，以移送前之附帶民事訴訟為限

    ，一經移送同院民事庭，即應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倘附

    帶民事訴訟移送民事庭後，其當事人、訴訟標的、訴之聲明

    三者中，有一變更或追加而超過移送前之範圍者，即應就超

    過部分繳納裁判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564號裁定意

    旨參照）。次按，依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3年法律座

    談會民事類提案第22號研討結果意見，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中僅以未成年人為被告，於刑事庭裁定移送民事庭審理後，

    基於同一基礎事實，追加未成年人之父母為被告而請求連帶

    賠償時，就追加之被告應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補繳裁判費

    （如原告於附帶民事訴訟移送民事庭後，為訴之變更、追加

    或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超過移送前請求之範圍者，就

    超過移送前所請求之範圍部分，仍有繳納裁判費之義務，最

    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781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原告甲○○係於本院112年度中簡字第1345號公共危險

    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中向被告乙○○、丁○○、潮程科技有限公

    司（下稱潮程公司）及東展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展公

    司）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聲明請求上開被

    告等應賠償原告甲○○新臺幣（下同）22,263,765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嗣經裁定移送本院民事庭後，原告復以刑事附帶民

    事訴之聲明變更追加暨準備狀追加皇庭有限公司（下稱皇庭

    公司）為原告，及追加丙○○、戊○○為被告，並變更聲明為：

    ㈠被告乙○○、戊○○應連帶給付原告皇庭公司19,133,343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東展公司、丙○○、潮程公司、丁○○、戊

    ○○應連帶給付原告皇庭公司19,133,3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

    前二項中任一被告履行給付義務者，其他被告於其給付範圍

    內同免給付義務。㈣被告乙○○、戊○○應連帶給付原告甲○○1,9

    30,42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㈤被告東展公司、丙○○、潮程公司

    、丁○○、戊○○應連帶給付原告甲○○1,930,422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㈥前二項中任一被告履行給付義務者，其他被告於其

    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依上說明，原告於移送民事庭後

    ，所為訴之變更或追加超過移送前所請求之範圍者，就超過

    移送前所請求之範圍部分，仍有繳納裁判費之義務。

三、再按不真正連帶債務之數債務人具有同一目的，而對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然各債務有其不同發生之原因，債權人以一訴主張該不同發生原因之法律關係，而為不真正連帶之聲明，核屬上開條文所稱之「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72號裁定意旨參照）。承上，追加原告皇庭公司就上開變更聲明㈠、㈡、㈢部分，請求被告乙○○、戊○○、東展公司、丙○○、潮程公司、丁○○連帶給付19,133,343元，及主張上開被告間為不真正連帶債務，此部分之訴訟標的金額應為19,133,343元；原告甲○○就上開變更聲明㈣、㈤、㈥部分，追加請求被告戊○○、丙○○連帶給付1,930,422元，此部分之訴訟標的金額應為1,930,422元，是本件追加訴訟標的金額為21,063,765元（計算式：19,133,343＋1,930,422＝21,063,765）。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第77條之27、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第2條規定，應徵第一審裁判費197,416元。茲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適用第249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命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如數補繳，逾期不繳，即駁回原告追加之訴，特此裁定。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適用第249條第1項但書裁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吳蕙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    日

                                  書記官  劉雅玲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中簡字第473號

原      告  甲○○    住○○市○○區○○街00巷00號10樓

            皇庭有限公司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何金陞律師

複代理人    洪任鋒律師

一、按當事人、訴訟標的及訴之聲明，為起訴時應表明及特定之事項，於訴訟中有一變更或追加，即為原訴已有變更或追加。又刑事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以裁定將附帶民事訴訟移送同院民事庭，依同條第2項規定，固應免納裁判費。然所應免納裁判費之範圍，以移送前之附帶民事訴訟為限，一經移送同院民事庭，即應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倘附帶民事訴訟移送民事庭後，其當事人、訴訟標的、訴之聲明三者中，有一變更或追加而超過移送前之範圍者，即應就超過部分繳納裁判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564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依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3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22號研討結果意見，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僅以未成年人為被告，於刑事庭裁定移送民事庭審理後，基於同一基礎事實，追加未成年人之父母為被告而請求連帶賠償時，就追加之被告應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補繳裁判費（如原告於附帶民事訴訟移送民事庭後，為訴之變更、追加或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超過移送前請求之範圍者，就超過移送前所請求之範圍部分，仍有繳納裁判費之義務，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781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原告甲○○係於本院112年度中簡字第1345號公共危險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中向被告乙○○、丁○○、潮程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潮程公司）及東展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展公司）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聲明請求上開被告等應賠償原告甲○○新臺幣（下同）22,263,76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經裁定移送本院民事庭後，原告復以刑事附帶民事訴之聲明變更追加暨準備狀追加皇庭有限公司（下稱皇庭公司）為原告，及追加丙○○、戊○○為被告，並變更聲明為：㈠被告乙○○、戊○○應連帶給付原告皇庭公司19,133,3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東展公司、丙○○、潮程公司、丁○○、戊○○應連帶給付原告皇庭公司19,133,34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前二項中任一被告履行給付義務者，其他被告於其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㈣被告乙○○、戊○○應連帶給付原告甲○○1,930,42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㈤被告東展公司、丙○○、潮程公司、丁○○、戊○○應連帶給付原告甲○○1,930,42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㈥前二項中任一被告履行給付義務者，其他被告於其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義務。依上說明，原告於移送民事庭後，所為訴之變更或追加超過移送前所請求之範圍者，就超過移送前所請求之範圍部分，仍有繳納裁判費之義務。

三、再按不真正連帶債務之數債務人具有同一目的，而對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然各債務有其不同發生之原因，債權人以一訴主張該不同發生原因之法律關係，而為不真正連帶之聲明，核屬上開條文所稱之「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72號裁定意旨參照）。承上，追加原告皇庭公司就上開變更聲明㈠、㈡、㈢部分，請求被告乙○○、戊○○、東展公司、丙○○、潮程公司、丁○○連帶給付19,133,343元，及主張上開被告間為不真正連帶債務，此部分之訴訟標的金額應為19,133,343元；原告甲○○就上開變更聲明㈣、㈤、㈥部分，追加請求被告戊○○、丙○○連帶給付1,930,422元，此部分之訴訟標的金額應為1,930,422元，是本件追加訴訟標的金額為21,063,765元（計算式：19,133,343＋1,930,422＝21,063,765）。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第77條之27、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第2條規定，應徵第一審裁判費197,416元。茲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適用第249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命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如數補繳，逾期不繳，即駁回原告追加之訴，特此裁定。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適用第249條第1項但書裁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吳蕙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    日

                                  書記官  劉雅玲



